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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88162

证券简称：巨一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21

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繁华大道5821号研发楼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0

普通股股东人数 4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95,722,46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95,722,46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0.445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0.445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林巨广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董事会秘书王淑旺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5,564,510 99.8349 157,953 0.1651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5,564,510 99.8349 157,953 0.1651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5,548,490 99.8182 157,953 0.1650 16,020 0.0168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5,548,490 99.8182 157,153 0.1641 16,820 0.0177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5,444,990 99.7101 277,473 0.2899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864,990 98.6876 261,453 1.2366 16,020 0.0758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1,574,990 99.6979 170,453 0.1855 107,020 0.1166

8、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25-2027）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5,705,543 99.9823 16,120 0.0168 800 0.000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9,434,

990

97.1431 277,473 2.8569 0 0.0000

6

《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9,434,

990

97.1431 261,453 2.6919 16,020 0.1650

8

《 关 于 未 来 三 年

（2025-2027） 股东分

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9,695,

543

99.8257 16,120 0.1659 800 0.008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5、议案6、议案8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关联股东林巨广、刘蕾、合肥道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王淑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6已回避表决；关

联股东马振飞、张正初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7已回避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炜、张丛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688125

证券简称：安达智能 公告编号：

2025-018

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寮步镇向西东区路17号，公司三楼董事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

普通股股东人数 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2,877,93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2,877,93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7.116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7.116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飞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

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公司总经理WANG� HAI先生、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杨明辉先生、财务总监易伟桃先生、副总经理陈园园先生出

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243,906 98.9916 500 0.0007 633,528 1.0077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243,906 98.9916 500 0.0007 633,528 1.0077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243,906 98.9916 500 0.0007 633,528 1.0077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243,906 98.9916 500 0.0007 633,528 1.0077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243,906 98.9916 633,928 1.0081 100 0.0003

6、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25年一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243,906 98.9916 633,928 1.0081 100 0.0003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2,243,906 98.9916 633,928 1.0081 100 0.000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4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的议

案》

3,263,906 83.7342 633,928 16.2631 100 0.0027

6

《关于 〈未来三年

（2025年一2027年）

股东分红回报规划〉

的议案》

3,263,906 83.7342 633,928 16.2631 100 0.0027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3,263,906 83.7342 633,928 16.2631 100 0.002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7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对议案5-7进行了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关联事项议案的表决，不存在回避表决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汪宇玮、胡莹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安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379

证券简称：宝光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16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宝光路53号公司科技大楼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9,893,04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394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现场会议由董事长谢洪涛先

生主持。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993,647 99.3999 854,800 0.5702 44,600 0.0299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972,147 99.3856 877,100 0.5851 43,800 0.0293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971,847 99.3854 877,100 0.5851 44,100 0.0295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957,947 99.3761 877,100 0.5851 58,000 0.038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996,047 99.4015 832,000 0.5550 65,000 0.0435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年中期现金分红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997,047 99.4022 832,700 0.5555 63,300 0.0423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办理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980,647 99.3912 870,100 0.5804 42,300 0.0284

8、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王承玉、曲振尧、刘雪娇202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8,975,947 99.3881 848,800 0.5662 68,300 0.045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45,917,084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3,078,963 77.4394 832,000 20.9257 65,000 1.6349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1,212,913 76.6205 305,100 19.2733 65,000 4.1062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866,050 77.9811 526,900 22.0189 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

3,068,963 77.3825 832,000 20.9785 65,000 1.6390

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决定2025

年中期现金分红方案

的议案》

3,069,963 77.4077 832,700 20.9961 63,300 1.596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为股东大会非累积投票普通决议事项议案，均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淮桉、包兴静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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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房山区燕山东流水路20号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16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2

普通股股东人数 4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3,521,23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3,521,23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5.819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5.8198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34,481,546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量3,202,589股，2024年员工持

股计划账户中的股份数量1,451,685股，该等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29,827,

272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赵雷先生因公务出差以通讯方式接入本 次会议，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现场会议由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董事邢文丽女士主持。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与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薛秀媛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3,462,691 99.8253 53,580 0.1598 4,965 0.0149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3,462,691 99.8253 53,580 0.1598 4,965 0.0149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3,339,538 99.4579 176,733 0.5272 4,965 0.0149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3,462,691 99.8253 53,580 0.1598 4,965 0.0149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3,462,691 99.8253 53,580 0.1598 4,965 0.0149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3,462,691 99.8253 53,580 0.1598 4,965 0.0149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3,462,691 99.8253 52,880 0.1577 5,665 0.0170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5,009,011 97.8014 82,440 1.6096 30,165 0.5890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3,116,294 99.6611 82,440 0.2480 30,165 0.0909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3,366,299 99.5377 149,072 0.4447 5,865 0.0176

1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3,461,791 99.8226 53,580 0.1598 5,865 0.0176

12、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第五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3,462,691 99.8253 53,580 0.1598 4,965 0.0149

13、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第五届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3,462,691 99.8253 53,580 0.1598 4,965 0.0149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4,647,581 96.2375 176,733 3.6596 4,965 0.1029

7

《关于续聘 2025年度财务及

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4,770,734 98.7877 52,880 1.0949 5,665 0.1174

8

《关于确认 2024年度公司董

事薪酬的议案》

4,716,674 97.6682 82,440 1.7070 30,165 0.6248

9

《关于确认2024年度公司监事

薪酬的议案》

4,716,674 97.6682 82,440 1.7070 30,165 0.6248

1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

的议案》

4,674,342 96.7917 149,072 3.0868 5,865 0.1215

11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修

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的议案》

4,769,834 98.7690 53,580 1.1094 5,865 0.1216

12

《关于补选第五届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4,770,734 98.7877 53,580 1.1094 4,965 0.1029

13

《关于补选第五届股东代表监

事的议案》

4,770,734 98.7877 53,580 1.1094 4,965 0.102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0、1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过半数的表决通过。

2、领取薪酬的关联股东已对第8、9项议案回避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3、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0、议案11、议案12、议案1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卜祯和刘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

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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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提议公司回购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5月12日收到公司董事长、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赵雷先生《关于提议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公司股份的函》。 赵雷先生提议公司以自

有资金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北京分行” ）提供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其中

专项贷款金额不超过7,000万元，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

通股（A股）股票，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将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一、提议人的基本情况及提议时间

1、提议人：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雷先生

2、提议时间：2025年5月12日

二、提议人提议回购股份的原因和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建立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提

高公司员工的凝聚力，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公司

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雷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及浦发银行北京分行提供的股票回购专项

贷款，其中专项贷款金额不超过7,000万元，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将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三、提议人的提议内容

1、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回购股份的用途：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若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

公告日后三年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 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本回购方案按

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3、回购股份的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4、回购股份的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5、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0元/股（含）；

6、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

7、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公司目前总股本13,448.1546万股为基础，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上限人

民币10,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40元/股进行测算，回购数量约为250万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86%；按照

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5,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40元/股进行测算，回购数量约为125万股，回购比例约占公司总股

本的0.93%。

四、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提议人赵雷先生在提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五、提议人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提议人赵雷先生在本次回购期间无增减持公司股份计划。

六、提议人的承诺

提议人赵雷先生承诺：将积极推动公司尽快召开董事会审议回购股份事项，并将在董事会上对公司回购股份议案

投赞成票。

七、公司董事会对股份回购提议的意见及后续安排

结合公司近期股价情况及经营发展规划，公司董事会认为目前实施回购股份具有可行性。 就上述提议公司已制定

相关的股份回购方案，并提请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特此公告。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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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16时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赵雷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公司部分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提供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其中专项贷

款金额不超过7,000万元，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4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

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

内。

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其他相关事宜；

2、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股份的具体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3、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

议等；根据实际回购情况，对《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变动的资料及文件条款进行修改，办理《公司章程》修改及

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4、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

由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5、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的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战略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预案》（公告编号：2025-022）。

特此公告。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688181

证券简称：八亿时空 公告编号：

2025-022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预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股份金额：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

● 回购股份资金来源：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

下简称“浦发银行北京分行” ）提供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其中专项贷款金额不超过7,000万元；

● 回购股份用途：在未来适宜时机将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若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

股份变动公告日后三年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 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本回

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0元/股（含），该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150%；

● 回购股份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 回购股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

经公司发函确认，截至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方案决议之日：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及回

购期间均不存在明确的减持公司股份计划。 上述主体如未来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股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2、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

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

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3、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拟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若公司未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

实施上述用途，则存在启动未转让部分股份注销程序的风险；

4、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可能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

款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回购方案的审议及实施程序

（一）2025年5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该项议案。

（二）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相关规定，本次回购股份方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2025年5月12日，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雷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回购公司股份。 主要内容为

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及浦发银行北京分行提供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其中专项贷款金额不超过7,000万元，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

1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议公司回购股份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

上述回购股份提议时间、程序和董事会审议时间、程序等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

二、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

本次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5/17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方案日期及提议人 2025/5/12，由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雷先生提议

预计回购金额 5,000万元~10,000万元

回购资金来源

其他：自有资金及浦发银行北京分行提供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其中专项贷款金

额不超过7,000万元

回购价格上限 40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回购股份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股份数量 125万股~250万股（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回购股份占总股本比例 0.93%~1.86%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建立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提

高公司员工的凝聚力，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公司

拟以自有资金及浦发银行北京分行提供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其中专项贷款金额不超过7,000万元，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将回购股份用于

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若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三年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

注销。 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本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A�股。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四）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回购实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

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2、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上限，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议终止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

（2）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本次回购股份的用途为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 若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三年内使用完毕已回购

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 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本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回购股份数量：以公司目前总股本13,448.1546万股为基础，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上限人民币10,000万元，回购价格

上限40元/股进行测算，回购数量约为250万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86%；按照本次回购金额下限人民币

5,000万元，回购价格上限40元/股进行测算，回购数量约为125万股，回购比例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93%。

回购用途

拟回购数量（万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拟回购资金总额（万

元）

回购实施期限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

权激励

125-250 0.93-1.86 5,000-10,000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

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的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完毕或回购实施期届满时公司的实际回购情况为准。 若在回购期限

内公司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股份的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六）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0元/股（含），该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的150%。 具体回购价格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确定。

如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送股票红利、配股、股票拆细或缩股等除权除息事

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价格上限进行相应调整。

（七）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及浦发银行北京分行提供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 其中专项贷款金额不超过7,

000万元。 公司已经与浦发银行北京分行就上市公司回购股票专项贷款达成合作意愿并收到浦发银行北京分行出具的

《贷款承诺函》，浦发银行北京分行同意向公司提供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专用于公

司支付回购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款和费用，承诺函有效期自签发之日起12个月（含）。 具体贷款事宜将以后续实际签署的

相关合同为准。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回购后

（按回购下限计算）

回购后

（按回购上限计算）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 - - - -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34,481,546 100.00 134,481,546 100.00 134,481,546 100.00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

3,202,589 2.38 4,452,589 3.31 5,702,589 4.24

股份总数 134,481,546 100.00 134,481,546 100.00 134,481,546 100.00

（九）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日常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及维持上市地位等可能产生

的影响的分析

1、本次回购资金将在回购期限内择机支付，具有一定弹性。 截至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303,

612.6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206,156.63万元，流动资产113,102.71万元。 按照本次回购资金上限10,000

万元测算，分别占上述财务数据的3.29%、4.85%、8.84%，占比较低，并且资金来源主要是专项借款，对公司自有资金的消

耗较少。 根据公司经营和未来发展规划，公司认为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

响，公司有足够的资金支付本次股份回购价款。

2、本次实施股份回购对公司偿债能力等财务指标影响较小，截至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31.74%，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及浦发银行北京分行提供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其中专项贷款金额不

超过7,000万元，对公司偿债能力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有利于建立完善

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提升公司研发能力、核心竞争力和经营业绩，促进公司长期、健康、可

持续发展。 回购股份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3、本次股份回购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会影

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十）上市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是否买卖本公

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以及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经自查，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

公司股份的行为；不存在与本次回购方案存在利益冲突、不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的行为；经问询，截至本预案披露

日，公司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回购期间均不存在明确的增减持计划。 上述主体如未来存在

增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一）上市公司向董监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问询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是

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经公司发函确认，截至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方案决议之日：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提议人，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不存

在明确的减持公司股份计划。 上述主体如未来存在减持计划，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二）提议人提议回购的相关情况

提议人赵雷先生系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025年5月12日，提议人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回购股份，并承

诺在审议本次股份回购事项的董事会上将投赞成票。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建立完善公

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积极性，提高公司员工的凝聚力，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紧

密结合在一起，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赵雷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公司以自有

资金及浦发银行北京分行提供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其中专项贷款金额不超过7,000万元，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未来适宜时机将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

计划或股权激励。

提议人在提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

为，在回购期间不存在增减持公司股份计划，如后续有相关增减持股份计划，将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承诺事项

的要求及时配合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三）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在未来适宜时机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股份转让。

若公司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三年内转让完毕，则将依法履行减少注册资本的程序，未转让股

份将被注销，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 本次回购的股份应当在发布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三年内转

让或者注销，公司届时将根据具体实施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四）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 若发生股份注销情形，公司将依

照《公司法》等相关规定，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定程序，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五）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顺利、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相关工作，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本次回购股份

的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及其他相关事宜；

2、在回购期限内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股份的具体时间、价格和数量等；

3、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合同、协

议等；根据实际回购情况，对《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变动的资料及文件条款进行修改，办理《公司章程》修改及

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4、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

由董事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授权公司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5、依据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所必须的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回购预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1、本次回购股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2、若发生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或公司生产经营、财务情况、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

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则存在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或者根据相关规定变更

或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风险；

3、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拟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若公司未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

实施上述用途，则存在启动未转让部分股份注销程序的风险；

4、如遇监管部门颁布新的回购相关规范性文件，可能导致本次回购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监管新规调整回购相应条

款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八亿时空液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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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宝泰隆路16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5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84,277,50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49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公司董事长焦强先生主持本

次会议。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副董事长焦岩岩女士、董事李剑峰先生及董事刘欣女士以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

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王维舟先生以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职工监事冯帆女士因工作原因

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6,081,792 98.5972 7,532,400 1.2891 663,312 0.1137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6,039,092 98.5899 7,544,400 1.2912 694,012 0.1189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6,019,692 98.5866 7,562,500 1.2943 695,312 0.1191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6,077,892 98.5966 7,525,400 1.2879 674,212 0.1155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6,062,092 98.5939 7,544,800 1.2913 670,612 0.1148

6、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5,812,792 98.5512 7,723,200 1.3218 741,512 0.1270

7、议案名称：公司聘请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6,178,392 98.6138 7,381,900 1.2634 717,212 0.1228

8、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银行融资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6,010,792 98.5851 7,599,300 1.3006 667,412 0.1143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452,055,99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114,094,19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9,662,604 53.3041 7,723,200 42.6053 741,512 4.0906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4,416,661 63.5923 2,010,900 28.9535 517,712 7.4542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5,245,943 46.9139 5,712,300 51.0845 223,800 2.0016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24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

123,756,799 93.5980 7,723,200 5.8411 741,512 0.5609

2

公司聘请2025年

度财务审计机构

及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

124,122,399 93.8745 7,381,900 5.5829 717,212 0.542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德盟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诗海、李连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

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文件

黑龙江德盟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五、报备文件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